Moral Theology 道德神學 雖然西方基督教一直關注基督徒的道德問題，但把道德神學當作獨立學科來研究，卻是遲至十六世紀末期才有的事。此名詞的拉丁文（theologia moralis）則在早一百年的中世紀信經出現過，主要是關乎中世紀早期的補贖（Penance{\LinkToBook:TopicID=915,Name=Penance}）*規條︰是幫助教士定出悔罪所需履行的條件。到了反改教運動（參天主教反改教運動，Reformation, Catholic Counter -{\LinkToBook:TopicID=994,Name=Reformation, Catholic Counter-}*），道德神學關注的，是比較重大的題目，而其神學的根亦扎得既深且廣，對象是一般面對重大困難時，不知如何取捨（參良知，Conscience{\LinkToBook:TopicID=310,Name=Conscience}*）的信徒。它的取材亦相當廣泛，包括律法的神學、阿奎那（Thomas Aquinas{\LinkToBook:TopicID=1160,Name=Thomas Aquinas}）*發展出來之道德判斷的心理學、教會律例（Canon Law{\LinkToBook:TopicID=256,Name=Canon Law}）*，以及人對神應有的神學知識；後者主要是本於奧古斯丁（Augustine{\LinkToBook:TopicID=171,Name=Augustine}）*的至善觀（summum bonum）。他們仔細研究和分析各種道德的個案──故有「決疑法」（Casuistry{\LinkToBook:TopicID=260,Name=Casuistry}）*一詞。
到了十七世紀，整個神學大氣候有所改變，從改教運動對教義的關注，轉到一些較需要運用頭腦來明辯的問題。英國更正教十分歡迎這一類的問題，他們亦對道德神學作出了重要的貢獻，特別是清教徒（Puritans{\LinkToBook:TopicID=973,Name=Puritan Theology}*；如︰William Perkins, 1558～1602），和羅德派人士（如︰Jeremy Taylor, 1613～67）。
傳統的道德神學是否合法呢？這是個頗具爭議的問題，它帶有太濃厚的十七世紀的味道；對具良知之行動者的了解太個人化；十分看重此世的生活；但又想加上某些主觀的道德規範，不是來自聖經的，只是從建制教會的權柄頒布下來（後一點適用於天主教會多於更正教會）。近代批評家（如︰巴特，Barth{\LinkToBook:TopicID=189,Name=Barth, Karl 卡爾．巴特}*）即因其極權主義而反對它；現代人（如︰巴斯噶，Pascal{\LinkToBook:TopicID=905,Name=Pascal, Blaise}*）則反對他們採納過度低落的標準，二者都有他們的道理。
同樣受人質疑的，是他們愛從形式來分析道德的問題，以特殊和病理學的角度來分析道德生活的現象，以及經院式的保守主義。從另一方面而言，他們的貢獻也是不應低估的，像作出道德判斷時所需要的洞察力，能指引人到基督教道德思想的核心，這核心既非律法主義的，也不是主觀的；不過這傳統到了十八世紀更正教的圈子，就不受歡迎。在羅馬天主教，這思想在十八世紀的利果里（Alphonsus Liguori, 1696～1787）的作品中達到巔峰，直到十九世紀；在二十世紀又慢慢失去它的魅力了。
更正教思想家愈來愈想從哲學尋找道德指引；到了十八世紀末，差不多完全受到康德（Kant{\LinkToBook:TopicID=676,Name=Kant, Immanuel 康德}）*倫理的影響；從此更正教的「基督教倫理（Ethics{\LinkToBook:TopicID=420,Name=Ethics}）*」便有一種揮之不去的焦慮︰怎樣才能把康德那種道德自決引進教會，並使它具有神學的意義。在分析道德處境上，它從沒像道德神學那樣成功，因此在每一個新的社會形勢，它都好像是迷失的，只能提供基督徒關於動機一類的反省，而對一些實質的道德問題，又只能從功利的結果論來思考。儘管這個道德與神學的傳統有許多弱點，它對不少道德問題倒有些寶貴的洞見，像對戰爭（War{\LinkToBook:TopicID=1224,Name=War and Peace 戰爭與和平}）*的行為、醫療倫理，以及工業上的勞工問題等。
教會素來都有人要求改革道德神學（或稱作基督教倫理），就如要把它變成牽涉面更廣闊的學問、要比以前的傳統多從聖經回應問題等；至於道德神學家是否真有如此做，若然，又成就了什麼，現在似乎不是評檢的時候，因日子還太短。下列各點卻可作為改革道德神學的建議︰
1.道德神學與「靈修神學」〔研究禱告（Prayer{\LinkToBook:TopicID=951,Name=Prayer, Theology of 禱告神學}）*、崇拜（Worship{\LinkToBook:TopicID=1251,Name=Worship}）*等；參禮儀神學（Liturgical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728,Name=Liturgical Theology}）*；靈修生活（Spirituality{\LinkToBook:TopicID=1109,Name=Spirituality}）*〕是不一樣的，與教牧學（Pastoral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908,Name=Pastoral Theology}*，研究教會的牧養）也不同。道德神學關心的問題是比較屬世的，也與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有較密切的關係；不過這三者都要不斷進行對話。
2.道德神學的基本任務，是要澄清基督教的道德概念，從聖經中指出道德問題中一些清晰的基督徒思想，就如神的律例（Law{\LinkToBook:TopicID=708,Name=Law}）*、愛（Love{\LinkToBook:TopicID=742,Name=Love}）*鄰舍、信仰的自由（基督徒的自由，Freedom, Christian{\LinkToBook:TopicID=481,Name=Freedom, Christian}*）、信徒的成聖（Sanctifi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42,Name=Sanctification}）*、創造界的秩序等，並且比較其他人對這類問題的看法。
3.道德神學有責任去仔細闡釋基督教對人性的看法，特別是關乎社會（Society{\LinkToBook:TopicID=1093,Name=Society, Theology of 社會神學}）*與政府、性（Sexuality{\LinkToBook:TopicID=1075,Name=Sexuality}）*、生命與死亡（Death{\LinkToBook:TopicID=343,Name=Death}）*等。這是繼承系統神學（Systematic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1139,Name=Systematic Theology}）*在這方面的工作，把聖經有關的教訓和命令整理，使之成為有系統的思想。
4.道德神學必須處理個人或社會的重大問題，使人能學以致用。此等問題常以三種形式出現︰a.一個要作出決定之人的行為（主動者的角度）；b.怎樣幫助要作決定之人（輔導者的角度）；c.一種能管治行為的社會規律（立法者的角度）。這三種問題若不能劃清界線，必然引來混亂。
5. 不要把道德神學分成「個人的」和「社會倫理」（Social Ethics{\LinkToBook:TopicID=1089,Name=Social Ethics}）*，這是毫無價值的，容易使人誤解，以為個人和社會道德是屬於兩個不同的範疇；事實上一切嚴肅的倫理問題，都有個人和社會的兩層意義，上述第4點的三個形式便足以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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